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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木材经营加工 

监督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

林资发〔2006〕109 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林业厅（局），内蒙古、吉林、龙江、大兴

安岭森工（林业）集团公司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：  

    为依法强化对木材经营加工的监督管理，严格保护和合理利用

森林资源，促进林业产业健康有序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

林法》、《森林法实施条例》和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

展的决定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就进一步加强木材经营加工监督管理的

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 

     一、充分认识加强木材经营加工监督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 

    依法加强木材经营加工的监督管理是各级林业主管部门的重要

职责，是保护森林资源的重要措施。近年来，木材经营加工行业在

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，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。一些地方对

木材经营加工单位的设立缺乏应有的规划和控制，不顾森林资源的

承受能力，乱批乱建的木材经营加工场点，不仅扰乱了正常林业生

产流通秩序，造成森林资源的过度消耗，甚至有的木材经营加工场

点已成为非法来源木材的销赃场所，对森林资源安全构成严重威胁。 

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，采取有效措施，依法强化

对木材经营加工的监督管理。各级森林资源林政管理机构要切实把

对木材经营加工单位的监督管理作为资源林政管理的重点工作加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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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化和落实，建立健全木材经营加工监督管理的长效机制，促进木

材经营加工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，切实保障森林资源的科学经营、

严格保护和合理利用。  

    二、严格依法规范木材经营加工单位设立的审核审批  

   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以国家、地方有关

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的法律、法规为依据，以有利于森林资源保

护和合理利用，有利于林业“两大体系”建设为原则，依据森林资

源状况和木材供应能力等情况，对木材经营加工发展进行统筹规划、

合理布局，从根本上解决木材经营加工单位过多过滥、重复建设、

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等问题。  

    （一）县级以上地方林业主管部门，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森

林资源状况、年森林采伐限额和木材供给能力，抓紧制定木材经营

加工发展规划，合理确定木材经营加工发展的布局、数量和规模，

确保木材经营加工的总体发展与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的总体要求相适

应。县级木材经营加工发展规划报上一级林业主管部门备案，省级

木材经营加工发展规划报我局备案。国有重点林区木材经营加工发

展规划由所在森工（林业）主管部门制定，报我局审核。  

    （二）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依法规范木材经营加工单位设立的

审批。国有重点林区设立木材经营加工单位由所在森工（林业）主

管部门报我局或我局委托单位审批。  

    （三）申请设立木材经营加工单位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  

    1、有合法的木材来源渠道，并与其经营加工规模相匹配； 

2、符合本地区木材经营加工发展规划要求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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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有与其经营加工规模相适应的固定场所和设施； 

4、有与其经营加工规模相适应的从业人员和木材检尺人员； 

5、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制度，无违法经营

加工的不良记录。 

新建扩建以消耗林木资源 5 万立方米以上的加工企业，须报经

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批，其中，10 万立方米以上的由省级林业主管

部门批准后报我局备案。  

    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，制定审核批准木材

经营加工单位设立的具体标准、权限、程序和申请材料要件等规定。 

三、切实加强对木材经营加工单位的监督管理 

（一）建立木材经营加工监管制度。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对本

行政区域内依法批准设立的木材经营加工单位进行定期的监督检

查，对违反规定进行经营加工木材的单位，原批准机关应依法撤销

其木材经营加工的资格。  

    （二）建立木材经营加工单位原料来源检查制度。各级林业主

管部门要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木材经营加工单位，设立经营加工木

材原料来源的登记台账，详细记载木材经营加工原料的来源和数量；

定期组织力量对木材经营加工单位的登记台账和原料来源情况进行

检查，发现问题，及时纠正。  

    （三）建立木材经营加工管理情况报告制度。县级林业主管部

门要每半年向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报告本行政区域内木材经营加工单

位监督管理情况；省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在每年初向国家林业局报告

上一年度木材经营加工单位监督管理情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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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四、依法严厉查处木材经营加工违法行为  

   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结合本地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的形势，不

定期开展对木材经营加工 单位清理整顿，严厉查处木材经营加工单

位违法行为。对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木材经营单位，或未

按批准的范围进行经营、加工的单位，要依法给予行政处罚；对大

肆收购非法木材，导致森林资源遭受破坏的，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

人的责任，情节严重，构成犯罪的，要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。要在严格执法、规范监管的同时，不断增强服务意识，提高

审批管理效率。对遵章守法、管理规范的木材经营加工单位，应在

有关行政审批、信息咨询、技术服务和原料基地建设等方面予以政

策支持，鼓励木材精深加工和名特优新产品开发，引导木材经营加

工单位不断向着规模化、现代化方向发展。   

    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要

组织力量，完成一次对本行政区域木材经营加工单位的清理整顿，

并将清理整顿的有关情况形成专题报告，于 2006 年 12 月底前报我

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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